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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发挥各自领域内的丰富经验与资源优势，建立长

期、稳定、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

方”）与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久盈”、“乙方”）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目标，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合作方情况 

名称：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场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法定代表人：丁德胜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

币、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

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华夏久盈是经原保监会批准，由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保险资

产管理公司，是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资金投资和管理主要平台。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按照“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作思路，在国家法律、法规、监

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合作。 

1、基于乙方在资金合作渠道上的成熟资源，向甲方推荐各类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机构等优质社会资本。  

2、基于乙方在金融专业领域的优秀团队和丰富经验，在符合乙方风险控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要求并通过乙方内部审批的前提下，为甲方提供金融服务合作，合作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优先股、债券、非标债权和产业基金等。 

3、为保证本协议的顺利实施，甲乙双方应建立全方位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多

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加强沟通、探讨、合作和执行，双方均有义务协调并督促

各自成员将战略合作协议事项积极推进并有效执行。 

4、甲乙双方在落实战略合作协议时应当遵循有步骤、有重点的原则，可以

先从条件较为成熟的项目入手，逐步将合作的广度推向其他合作项目，最终实现

双方的全面合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夏久盈双方本着“平等自愿，长期、稳定，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

业务合作伙伴关系，将促进双方今后展开更多层次、更多领域的深度合作。符合

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的

整体利益。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是甲乙双方开展合作的战略合作协议，构成双方开展具体业务合作

的基础。本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形成合作关系的意向性文件，涉及的具体业务以

后续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为准。 

公司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后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战略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3 日 

 


